
主动公开 佛教人〔2016〕25号

佛山市教育局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

2016年秋季中小学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和

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现将省教育厅印发的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6年秋季

中小学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教继函〔2016〕3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做好我市 2016年

秋季中小学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提出

以下几点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：

一、认真学习和研究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

制定本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实施方案，并通过各种形式及时把

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有关信息向社会宣传和公布，做好相关政策

的解释工作。

二、网上报名时间：2016年 9月 12日至 9月 20日 (开放

时间：工作日 8:30—17:30，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开放)，

现场受理及审核材料报名时间由各区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根据本

区的实际情况确定。

佛 山 市 教 育 局佛 山 市 教 育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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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区认定机构要严格按照省教育厅文件所规定的范围和

条件，认真审核、整理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的材料；严格遵循教

师资格认定程序，完善认定工作的各个环节。

四、根据市人民政府印发的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向市辖区

下放行政管理事项（第二批）的决定》（佛府〔2003〕37号）的

精神，各区教育局认定机构负责认定幼儿园、小学、初级中学教

师资格。高级中学教师资格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

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认定工作作为核准事项，以委托形式下

放给我市辖下五区负责。因此，我局对高级中学教师资格、中等

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认定工

作，实行备案管理。

市直属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由禅城区教育局负责。省属中等职

业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由所属区教育局负责。

五、各区资格认定机构要根据《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

格检查标准（2013年修订）》（粤教继〔2013〕1号文）要求，指

定县级以上医院集中体检，并安排专人负责带队，监察体检全过

程。

六、各区要组织工作责任心强、教育教学水平高的专家担任

测试人员，制定学科测试评审标准，注意评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,

做好教学能力测试工作。

七、各区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根据粤教继函〔2016〕31号

文的有关要求，认真做好信息录入工作，并反复校对认定数据，

以保证认定数据的准确性。认定工作结束后，要做好认定数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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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和认定材料的归档保管工作。注意总结工作经验和做法，做

好情况反馈，并在 2016年 10月 25日前完成信息录入和生成证

书编号工作，并将本区认定数据、教师资格认定名册（见附件一）

和情况统计简表（见附件二）以及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总结报市教

育局人事科。

八、资格认定工作中其他相关问题，按照广东省教育厅《广

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6年秋季中小学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和

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继函〔2016〕31号）执

行。

九、市、区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联系电话：

佛山市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联系电话： 83205072。

禅城区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联系电话： 82341261。

南海区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联系电话： 86232590。

顺德区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联系电话： 22830221。

高明区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联系电话： 88282322。

三水区教师资格认定办公室联系电话： 87735613。

附件: 1.佛山市 2016年教师资格认定名册表

2.教师资格认定情况统计简表

3.粤教继函〔2016〕31号

佛山市教育局

2016年 8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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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东省佛山市 区 2016年教师资格认定名册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身份证 申请任教学科 教师资格证书号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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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6年教师资格认定情况统计简表

填报单位(公章): 填报日期: 年 月 日

项 目 合计 幼儿园教师
资格

小学教师
资格

初级中学教师
资格

高级中学教师
资格

中等职业学校
教师资格

中等职业学校实
习指导教师资格

参加认定人数

通过认定人数

未通过认定人数

在职在编正式教师人数

社会人员人数

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试人数

未通过认定原因

学历鉴证不通过人数 普通话水平不达标人数

两学不合格人数 无通过能力测试人数

体检不合格人数


